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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县白马河航道“11·1”较大水上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15 年 11 月 1 日 10 时 40 分许，济宁籍运输船舶“鲁济

宁货 5063”轮与旅游客船“鲁济宁游 0049”轮在微山县辖区白

马河航道河口上游约 1.5 公里处发生同向碰撞，造成“鲁济宁

游 0049”轮沉没，4 人溺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380 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

令第 236 号）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授权组织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的通知》（济政字〔2011〕124 号）的有关规定，济宁市人

民政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办公室领导任组长，市监察局、市总工

会、市公安局、市安监局、市港航局和微山县政府为成员单位

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按照“四

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

原则，经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和

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

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一）当事船舶情况

1．“鲁济宁货 5063”轮，总长 42.60 米，型宽 6.80 米，

型深 3.15 米，总吨 257 吨，参考载重 500 吨，空载吃水 0．574

米，满载吃水 2．650 米，船主（船舶驾驶人）刘文连，挂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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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顺达航运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宁船舶检验局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在济宁港对该船进行了中间检验，并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

签发了船舶适航证书，适航证书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29 日。

该船平时由刘文连驾驶，与其妻子马如美一起运输沙子、石子

等货物，以短途运输为主。

2．“鲁济宁游 0049”轮，总长 11.30 米，型宽 2.40 米，

型深 0.70 米，总吨 5 吨，空载吃水 0.2 米，满载吃水 0.35 米，

乘客定额 10 人，船主（船舶驾驶人）张永启，挂靠在微山县南

阳镇平安客渡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宁船舶检验局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在济宁港对该船进行了年度检验，并于 2015 年 9 月 7 日

签发了船舶适航证书，有效期至 2016 年 8 月 25 日。平时运载

短途游客。

（二）船舶所在公司情况

1．济宁顺达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实际负

责人石珊。该公司 2013 年 5 月 7 日工商营业登记注册地为任城

区阜桥街道办事处，办公地点为阜桥街道津浦南街，持有交通

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颁发的《水路运输许可证》（编号：交长

鲁 XK022），经营期限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经营范围为“长江

中下游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现有货运船舶 142 艘，均为

挂靠经营，总吨 49410 吨，载重吨 109382 吨。

2．微山县南阳镇平安客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客渡公

司），法人代表杨维伦。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2 月 12 日，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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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工商局注册，持有济宁市港航局颁发的《水路运输许可证》

（编号：鲁宁 XK004），经营期限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经营范

围为“南阳—济宁、南阳—鲁桥、南阳—鱼台、南阳—两城及

南阳岛四周湖面 10 公里内客运”。现有船舶 80 艘。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5 年 11 月 1 日上午，微山县南阳镇至两城镇白马河航

道，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平均温度 10.2℃，平均风速 2.95

米/秒，风向为东南风转南风。10 时许，“鲁济宁游 0049”轮由

张永启驾驶，载客 4 人，由南阳镇镇后码头开航，驶往两城镇

白山渡口。约 10 时 30 分，该船进入白马河航道，河面宽阔顺

直，游船航速约 11 公里/小时。此时，从江苏丰县邱庄码头空

载驶往两城白山货运码头的“鲁济宁货 5063”轮也行至附近，

该船驾驶员刘文连发现“鲁济宁游 0049”轮并尾随行驶。约 10

时 40 分，“鲁济宁游 0049”轮行驶至距下游白马河河口 1.4 公

里、距上游白山沟子河口 300 米左右时，减速并沿本船右侧航

行，被尾随行驶但未减速的“鲁济宁货 5063”轮赶上，此时游

船的行驶位置变成货船（刘文连在驾驶，其妻马如美在船首右

侧抽水）的左侧视野盲区，游船右后侧被“鲁济宁货 5063”轮

左侧碰撞，使游船进水沉没。刘文连发现碰撞后紧急倒车，后

退并停靠于距事发地点约 20 米处航道左岸，期间刘文连报警求

救。14 时 28 分，“鲁济宁游 0049”轮及另外落水 4 人被打捞出



- 4 -

水，经微山县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无效全部死亡。（死者基本情况

见附件 1）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以后济宁市微山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微山县政

府、市港航局和市安监局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共

组织海事、公安、港航人员 60 余人，调集 16 艘救援快艇、海

巡艇及 1 艘打捞船进行救援。同时按照国务院《内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成立了由微山县政府、市港航局和微山县有关部门、

属地乡镇政府参与的善后处理组。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鲁济宁货 5063”轮驾驶员刘文连无证（船员适任证书）

违规驾驶。在进入白马河航道后，发现其前方同向行驶的“鲁

济宁游 0049”轮时，刘文连未采取有效手段保持正规瞭望，未

与前方游船保持适当距离，未能随时注意前船的动态。同时没

有开启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致“鲁济宁货 5063”轮对

视野盲区内的“鲁济宁游 0049”轮未及时发现，导致无法及时

采取避让措施。“鲁济宁游 0049”轮驾驶员张永启违规驾驶。

在航行中未采取有效手段保持正规瞭望，未随时注意周围环境

和来船动态；也未开启 AIS，对碰撞危险未能及时发现。

（二）间接原因

1．顺达公司管理混乱。该公司是依靠船舶挂靠经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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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松散，允许没有船员适任证书的刘文连驾船营运；对船员

的安全教育不到位，对船只的安全检查不到位；对“鲁济宁货

5063”轮的 AIS 使用未依法管理。

2．平安客渡公司安全检查不到位，对游船安全检查不全面，

对 AIS 的使用情况没有作为检查重点，致使该公司许多船舶在

短途运输中未开启 AIS。

3．市地方海事局安全监督指导不到位。对船舶签证把关不

严，对海事办事处在港口船舶签证时，没有执行船员本人、申

请单、船员适认证书三者一致的检查标准监督指导不力。对 AIS

不按规定开启使用问题监管不到位。

4．市水路运输管理处对顺达公司年度核查把关不严，对于

公司船舶挂靠经营和公司内部存在的管理问题未予重视和纠

正。

5．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对顺达公司疏于管理。年度核查

把关不严，未将该公司纳入网格化管理，未按计划对该公司进

行安全检查。

6．微山县港航局安全检查不到位。对船舶开展了检查，但

检查不细致，对短途运输船舶长期不使用 AIS 的问题没有及时

发现。

7．任城区阜桥街道办事处安全排查不细致，在对津浦街多

次安全排查中，查到顺达公司门面长期关门，认为该公司不再

经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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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微山县南阳镇政府安全检查不细致，督促企业落实安全

检查制度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微山县“11·1”较大水上交通事故是一起较

大安全责任事故。

四、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责任追究人员

张永启，“鲁济宁游 0049”轮船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

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公安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刘文连，“鲁济宁货 5063”轮船主，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三）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1．郑尊增，市港航局鲁桥港航管理处主任、海事办事处主

任。依据济宁市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事证第 137080000322 号），济宁市港航局

鲁桥港航管理处（山东省济宁市地方海事局鲁桥办事处）主要

职责之一是对辖区内船舶进行安全检查，对辖区内实施水上交

通安全管理。经调查，鲁桥办事处本应对辖区内船舶进行严格

安全检查，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对 AIS 设备使用情况检查不严，

监管不到位，对部分短途行驶船舶不开启 AIS 设备，该设备使

用率不高等问题没有予以重视，依法查处力度不够。郑尊增作



- 7 -

为市港航局鲁桥港航管理处主任、海事办事处主任，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2．魏颖，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水路运输科科长。依据《济

宁市任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济宁市任城区航运服务

中心机构编制事项规定〉的通知》（济任编〔2014〕58 号），任

城区航运服务中心水路运输科主要职责之一是负责辖区内水运

企业核查材料的初审上报，并参与对水运企业的现场核查工作。

经调查，顺达公司是任城区服务中心水路运输科管辖的水运企

业，任城区服务中心水路运输科在对顺达公司进行年度核查时，

对发现的顺达公司存在的没有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对顺达公司

应与任城区阜桥办事处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却与高新区接庄

街道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的问题，没有予以纠正。魏颖作为任

城区航运服务中心水路运输科科长，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

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3．崔长远，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副科

长，主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工作。依据《济宁市任城区机构

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济宁市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机构编制事

项规定〉的通知》（济任编〔2014〕58 号），区航运服务中心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科主要负责任城区水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的监

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经调查，顺达公司注册地是任城，由任城

区航运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负责对其进行安全检查。

按照《水上安全检查制度》（济任航服〔2014〕10 号）规定，



- 8 -

应每月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截止事故发生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科只到顺达公司去过两次，且因公司人员不在单位，

没能履行正式检查。崔长远作为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主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科工作的副科长，在对顺达公司应当开展的安全

检查中，没有按规定对其进行每月一次的安全检查，对事故发

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4．贾洪伟，微山县港航局湖区短途运输管理处副主任，两

城安监中队一队队长。根据《关于调整微山县交通运输局机构

编制事项的通知》（微编〔2015〕23 号）规定，微山县港航局

负有“配合有关部门负责水上安全监督检查”的职能，该工作

职能具体由微山县港航局湖区短途运输管理处、两城安监中队

履行，负责对事发水域的水上安全监管工作。经调查，贾洪伟

作为微山县港航局湖区短途运输管理处副主任，两城安监中队

一队队长，对职责范围内的船舶设备和系统安全检查不严格，

在日常安全检查中没有正确履行职责，疏于对船舶使用 AIS 设

备情况的检查，导致“鲁济宁货 5063”长期不开启 AIS 设备，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记过处分。

5．宗渠，微山县港航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湖区短途

运输管理处（两城安监中队）。根据《关于调整微山县交通运输

局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微编〔2015〕23 号）规定，微山县

港航局负有“配合有关部门负责水上安全监督检查”的职能，

该工作职能具体由微山县港航局湖区短途运输管理处、两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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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中队履行，负责水上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经调查，湖区短途

运输管理处、两城安监中队在履行水上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时，

对平安客渡公司检查不细致，疏于对船舶使用 AIS 设备情况的

检查，对“鲁济宁货 5063”轮长期不使用 AIS 的问题没有及时

发现。宗渠作为微山县港航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和湖区短途运

输管理处、两城安监中队的分管领导，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

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其警告处分。

（四）问责人员及单位

1．宋艳萍，市地方海事局船舶监督科科长。依据《关于印

发〈山东省济宁市地方海事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中层干部

配备规定〉的通知》（济航〔2003〕84 号），市地方海事局船舶

监督科负责辖区内船舶安全检查和船舶进出港签证的监督管

理。经调查，2015 年船舶监督科对各海事处开展的船舶安全检

查和船舶进出港签证工作监督检查工作中，督导检查工作标准

不高，要求不严，没有发现基层存在的船舶 AIS 不开启使用和

对船舶进出港签证把关不严的问题。宋艳萍作为市地方海事局

船舶监督科科长，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

进行诫勉谈话，责令其写出深刻检查。

2．徐海民，市港航局所属水路运输管理处企业管理股负责

人。依据《关于开展 2015 年济宁市水路运输（服务）业年度核

查工作及有关证书年审工作的通知》（济航〔2015〕32 号），市

水路运输管理处企业管理股负责核查“对经核查未能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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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责任、“挂而不管”及不能提供齐全有效相关证书的船

舶不得核发《船舶年审合格证》”。经调查，市水路运输管理处

企业管理股对辖区内水运企业的年度核查把关不严，没有正确

履行职责，对顺达公司年度核查把关不严，对发现的顺达公司

应与阜桥办事处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却与接庄街道签订安全

生产责任书，没有落实属地管理问题未予纠正整改。徐海民作

为市水路运输管理处企业管理股负责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

要领导责任，建议对其进行诫勉谈话，责令其写出深刻检查。

3．李静波，任城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区航运服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水路运输管理科和安全

监督管理科。依据《济宁市任城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济

宁市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机构编制事项规定〉的通知》（济任编

〔2014〕58 号），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市协助市港

航局对港口和航运公司进行管理，负责辖区内行业安全生产管

理。经调查，按照《水上安全检查制度》（济任航服〔2014〕10

号）规定，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对辖区水运企业没有做到全面

检查，李静波作为任城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区航运服务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水路运输管理科和安全

监督管理科，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责令其向

任城区政府写出深刻检查。

4．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对顺达公司疏于管理，监管不到位，

建议责成其向任城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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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微山县港航局安全检查不到位，建议责成其向微山县政

府作出书面检查。

6．任城区阜桥街道办事处网格化排查不细致，建议责成其

向任城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7．微山县南阳镇政府安全检查不细致，督促企业全面严格

落实安全检查制度不到位，建议责成其向微山县政府作出书面

检查。

（五）行政处罚建议

1．济宁顺达航运有限公司。该公司表面为公司化经营，实

际实行挂靠经营，内部管理混乱，允许没有船员适任证书的刘

文连驾驶“鲁济宁货 5063”轮；未依法对船主进行教育培训和

安全检查；未对 AIS 的使用严格要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

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建

议由任城区安监局依法予以 50 万元的罚款；涉及行业管理违法

行为，由市港航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依法予以处罚。

2．杨维伦，平安客渡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对公司游船 AIS 使用情况未作重点管理，要求不严，致使“鲁

济宁游 0049”轮的 AIS 在事故发生时没有保持开启状态，对事

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二条第（二）项，建议由微山县安监局对其给予上

年年收入 40%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三条之规定，建议由市安监局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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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3．微山县南阳镇平安客渡有限公司。该公司安全检查不到

位，未将 AIS 的使用情况作为检查重点，对于日常营运船舶基

本不使用 AIS 的问题未予重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由市港航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依法予以处罚。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照本次

事故原因，查找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整治活动，

彻底予以解决。

1．平安客渡公司，应依法加强管理。严格贯彻落实按照法

律法规的要求，按规定使用 AIS 系统。加强对于船员的培训，

严格要求船员按规定执行，对于不执行规定，不服从管理的船

员停止其继续从事营运。加强培训，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

开展培训，切实增强培训效果。

2．任城区航运服务中心要强化“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意

识，将水运企业作为安全监管的重点，加强监管。严格网格化

管理，将水路运输企业纳入网格化，监督企业完善规章制度，

健全管理机构，认真开展内部安全教育和培训，促使企业切实

开展企业内部安全检查；严格执法检查，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查处，促使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3．微山县港航局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认

真开展执法队伍的教育培训，提高执法检查的专业化水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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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做到全面排查隐患，依法依规处理。

4．任城区阜桥街道办事处要对水路运输企业严格排查，积

极与行业主管部门沟通与协调，形成监管合力，督促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落实整改措施，

确保不失控漏管。

5．微山县南阳镇政府要细化检查措施，督促企业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掌握检查内容，明确检查细则，提高检

查的专业水平，督促水路运输企业及时、全面消除安全隐患，

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切实提高安全监管水平。

6．任城区和微山县政府要切实提高水上安全意识，加强对

水上运输企业的监管，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提高监管专

业化、精细化水平，严格执法，依法处罚，形成违法必究的良

好氛围。

7．市港航局（市地方海事局）应加强对水路运输行业和水

上交通安全的监督管理。严把许可关，对于挂靠经营的要采取

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确保依法规范经营。严格签证审查标准，

严查无证驾船运输行为。严格开展安全检查，对 AIS 的使用情

况要严格监管；严格执法，对有关违规行为要依法处罚，形成

违法必究的严打氛围。多措并举，促使水路运输企业主动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

附件：1．微山县白马河航道“11·1”较大水上交通事故

死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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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山县白马河航道“11·1”较大水上交通事故

调查组成员签字表

3．内河交通事故调查结论书

微山县白马河航道“11·1”较大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组

2016 年 4 月 18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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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县白马河航道“11·1”较大水上交通

事故死者基本情况

1．张飞，男，27 岁，汉族，“鲁济宁游 0049”轮乘客，家

住 微 山 县 南 阳 镇 北 二 村 文 昌 路 023 号 ， 身 份 证 号 ：

370826198712266411。

2．王佳，女，27 岁，汉族，“鲁济宁游 0049”轮乘客，家

住枣庄市长青街 32 号院 3 室，身份证号：37040319880203612X。

3．周文娟，女，33 岁，汉族，“鲁济宁游 0049”轮乘客，

家住枣庄市新安街 11 巷 9 号，身份证号：370481198205180325。

4．张永启，男，59 岁，回族，“鲁济宁游 0049”轮驾驶员，

家住微山县南阳镇南阳村玉皇庙路 36 号，身份证号：

37082619560913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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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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